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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海大学部门文件  

 

 河海教务〔2024〕3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关于进一步规范实践教学课程考核文档建设 

与存档、合规性检查与考核评价工作的通知 
 

 

各院（系）: 

课程考核文档是学校日常教学工作的“见证”，是学校开展

各类评估的基础和重要组成。为保障和提高实践教学质量，增强

教师过程管理的责任心，规范实践教学课程考核文档建设与存档、

合规性检查与考核评价工作，稳定教学秩序，特发布本通知。  

一、 实践教学课程考核文档建设与存档 

（一）实验教学考核文档建设与存档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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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 要 求 备 注 

1 实验课程教学大纲完备 学院留存备查 

2 实验教材或实验指导书齐全 
任课教师留存

备查 

3 学生平时学习情况记录本填写完整 学院留存备查 

4 

实

验

报

告 

实验报告（报告格式应统一） 

纸质或电子 

归档 

实验报告有批改 

实验报告归档整齐 

5 
学生成绩登记表，任课教师、院（系）

教学主任亲笔签名 
纸质归档 

6 
课程教学小结表，任课教师、系（专

业）负责人亲笔签名 
纸质归档 

（二）课程设计教学考核文档建设与存档要求 

序号 要 求 备 注 

1 课程设计教学大纲完备 
学院留存 

备查 

2 课程设计指导书或任务书齐全 
任课教师 

留存备查 

3 学生平时学习情况记录本填写完整 
学院留存 

备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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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

课

程

设

计

报

告 

课程设计报告（报告格式应统一） 

纸质或电子 

归档 
课程设计报告有批改 

课程设计报告归档整齐 

5 
学生成绩登记表，任课教师、院（系）

教学主任亲笔签名 
纸质归档 

6 
课程教学小结表，任课教师、系（专

业）负责人亲笔签名 
纸质归档 

（三）实习教学考核文档建设与存档要求 

序号 要 求 备 注 

1 实习课程教学大纲完备 学院留存备查 

2 实习教材或实习指导书齐全 
任课教师留存

备查 

3 
学生平时学习情况记录本填写完

整 
学院留存备查 

4 

实

习

报

告 

实习报告（报告格式应统一） 

纸质或电子 

归档 

实习报告有批改 

实习报告归档整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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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
学生成绩登记表，任课教师、院

（系）教学主任亲笔签名 
纸质归档 

6 
课程教学小结表，任课教师、系（专

业）负责人亲笔签名 
纸质归档 

（四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教学考核文档建设与存档要求 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已实现电子归档，过程性材料、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及附件、课程小结各项内容在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系

统中可查，系统内学生周进展记录需至少 12条、评阅教师评阅稿

需为带批注的 pdf 或 word 修订格式（部分毕业设计样图手工批阅

的需纸质归档）。 

毕设工作总结及摘要汇编、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需纸质归

档，各院（系）可结合工程教育认证等工作的实际需要确定纸质

归档范围，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纸质归档材料包括：选题任务

书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装订本、中期检查表、指导教师评语表、

评阅教师评语表、答辩记录及评语表、成绩评分表、评阅稿、查

重报告。 

二、实践教学课程考核文档归档时间 

各院（系）要切实加强实践教学课程考核文档建设与归档工

作管理，保证各类文档规范、齐全，符合要求。任课教师应在新

学期开学第四周周五前提交实践教学课程考核文档，对于影响归

档工作进度，不按时提交的教师，学院要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，

教务处对学院归档工作进行考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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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践教学课程考核文档归档后，任课教师和学院不得改动考

核文档资料，如有违规，一经发现，严肃处理。 

三、实践教学课程考核文档合规性检查与考核评价 

   （一）各院（系）和教务处须成立专门的检查组，聘请熟悉教

学管理规范、责任心强、作风严谨人员作为评估专家，开展实践

教学课程考核文档合规性检查与考核评价。 

   （二）实验教学、课程设计合规性检查：兼顾课程、专业、年

级的类别，各院（系）从上一学期所开设的课程中抽取至少 5%的

课程，教务处抽取至少 5%的课程，进行合规性检查（附件 1、2）。 

   （三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合规性检查：继续执行《关于印发<

河海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若干规定(修订)> <河海大

学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基本规范(修订)>的通知》（河海校政

〔2014〕26 号）、《河海大学本科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教学要求及考

核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河海教务〔2021〕65 号）文件要求，

分别在选题开题、中期检查、答辩评分三个阶段例行检查。 

（四）实习教学质量考核评价：兼顾课程、专业、年级的类

别，各院（系）从上一学期所开设的课程中抽取至少5%的课程，

教务处抽取至少5%的课程，进行考核评价。院（系）做好课程目

标达成评价，并提交本科实习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报告（附件3）。

具体要求参照《河海大学本科学生实习教学要求及考核评价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河海教务〔2021〕66号）执行。 

   （五）针对实践教学课程考核文档合规性检查与考核评价中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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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的问题，院（系）需组织相关课程教师交流研讨，分析原因，

提出改进措施。院（系）抽查结果须及时报送教务处，由教务处

统一汇总。 

   （六）每学期实践教学课程考核文档合规性检查与考核评价工

作，具体执行时间与执行要求，由教务处另行通知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本通知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河海大学实践教学课程考核

文档建设与存档及合规性检查管理办法》（河海教务〔2019〕9 号）

废止。 

 

   附件：1.河海大学本科实验教学合规性检查表 

         2.河海大学本科课程设计合规性检查表 

         3.河海大学本科实习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报告 

 

 

教务处 

2024 年 1月 16 日 

 

 

 

河海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月 16日印发 

录入： 李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对： 王晓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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